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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卑南鄉公所 函
地址：954臺東縣卑南鄉太平村和平路一一
一號
承辦人：辦事員 楊哲睿
電話：089-381368
電子信箱：5400a116@beinan.taitung.
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吉安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21日
發文字號：東卑鄉殯字第1140001164B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卑南鄉朝安堂、朝安堂二館及泰安納骨塔114年農曆春節開放暨休館時間公告1

份 (376545400A_1140001164B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鄉朝安堂、朝安堂二館及泰安納骨塔114年農曆春

節開放暨休館時間公告1份，敬請協助公告周知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朝安堂及朝安堂二館除114年1月28日(除夕)開放期間為上

午8時至中午12時外，114年1月27日(小年夜)至114年2月2

日(初五)開放期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4時。

二、泰安納骨塔春節期間114年1月27日(小年夜)至114年2月2日

(初五)休館。

三、春節期間朝安堂及朝安堂二館僅提供民眾祭祀、選位業

務，民眾如有特殊需求請洽朝安堂春節輪值人員；如欲辦

理入塔、遷出、安葬、起掘等事項，請於114年1月24日前

(含1月24日)或114年2月3日後(含2月3日)洽本鄉殯葬管理

所或朝安堂管理人員辦理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、全國各鄉鎮市區公所(含本鄉)、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、本鄉各村
辦公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40002192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1/21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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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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